厦门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

2015年厦门市政府信息公开要点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要任务分解表的通知》（厦府办[2015]89号）文精神，作为“推进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信息公开”工作的牵头单位，我委高度重视，进一步细化了工作方案，明确分工、协同配合，从推进财政资金信息公开、推进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信息公开、进一步拓展主动公开内容、加大政策解读回应力度、强化依申请公开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和机构队伍建设等七个方面积极推进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公开工作。现将2015年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推进财政资金信息公开

1.按时发布2015年市行政服务中心财政预算说明。

2.按时发布2014年度厦门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部门决算说明。

3.按规定公开“三公”经费预算使用情况
201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36.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1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21.7万元。

二、推进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信息公开

协助编办开展市级前置审批项目清理。共清理出前置审批项目653项。其中，建议保留234项、取消225项、“不属于前置审批，不在本次清理范围”的187项、其他7项。

三、进一步拓展主动公开内容

 1.根据《厦门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政府信息公开暂行规定》，细化主动公开范围和公开目录，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单位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四、加大政策解读回应力度

按规定参加市长专线和网站领导在线访谈，解读厦门市“多规合一”等新政策。

五、强化依申请公开管理和服务

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根据下列情况作出答复或者处理：申请公开的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得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要求提供的政府信息含有不予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提供可以公开的内容；被申请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不掌握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告知该行政机关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的理由；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未申请；同一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重复向同一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申请公开同一信息，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已经作出答复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再重复处理。

六、建立健全制度机制

制订《落实“多规合一”推进建设项目审批流程改革实施意见》、《建设项目审批信息管理平台运行规则》、《“多规合一”审批流程五个阶段牵头管理办法》、“多规合一”审批全流以及倒逼制度，督促建设单位、中介机构提高项目办事效率。

七、加强组织领导和机构队伍建设

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成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协调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公开办”），挂靠市行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综合处，成员单位包括监察、财务、法规、信息等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管委会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公开办内设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为本处室（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第一责任人；各处室（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公开办机关各处室要指定一名工作联络员配合办公开办开展工作，负责本处室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协调、指导。

　　

